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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 SCP48A保險契約權利移轉通知附加條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114.04.30(114)華產企字第 1140000303號 

第一條 約定事項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如下： 

     應於保險單上載明保險人同意保險契約之權利，於本案營運資產移轉或因其他法令移轉

時，經由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後移轉予     指定之第三人。移轉後之保險費由     指

定之第三人負擔；     已經支付而未到期之保險費，應按保險期間與營運資產移轉時點，依比

例計算，由     指定之第三人退還     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(安裝工程)綜合保險，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

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

